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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切实规范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

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山西省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因公共利益的

需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

主、程序正当、补偿公平、结果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晋城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市行政区

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

作。

第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依法委托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开展房屋征收与补偿所需工作经费经同级财政

部门审核后，列入部门预算。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符合公

共利益、确需征收房屋的，应当根据规划用地范

围和房屋实际状况确定房屋征收范围，并予以公

布。

晋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晋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

通 知

晋市政发〔2018〕23号

晋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

府各委、办、局：

现将《晋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晋城市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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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对认定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建

（构）筑物及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依法不予

补偿。

第八条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

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与被征收房屋的区位、

用途、权属性质、规模、建筑结构等类似房地产的

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应当由具有相应

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第九条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者

房屋产权调换。

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房屋的价值，按照

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乘以经认定的补偿面积确

定。

选择产权调换的，按照等价置换的原则，依

法实行市场化商品房安置，由被征收人选择征收

部门提供的实物置换房源，并计算、结清被征收

人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差异所产生的差价。

第十条 被征收房屋补偿面积的认定：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面积，已颁发不动产权

（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以证书记载面积为准，未颁

发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以有资质测绘单

位实测面积为准。

第十一条 附属物及其他补偿：

（一）被征收人构筑物、厕所、围墙、树木等附

属设施的补偿费用，根据《晋城市房屋征收附属

物补偿指导价》（附表1）和《晋城市房屋征收树木

补偿指导价》（附表 2）确定，附表 1、2各类指导价

每两年修订并公布一次。

（二）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由征收单位和

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依法评估确定。

（三）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地下室、车库等附属

物，依法评估确定，实行货币补偿。

（四）坟墓迁葬由所属办事处（乡、镇）负责，

就近迁入经民政部门审批备案的合法公墓或由

民政部门提出，经规划选址，报本级人民政府审

批后集中迁葬。迁葬费用根据风俗民情及周边

陵园公墓市场价格确定。在城乡建设项目中迁

坟干尸火化的，按民政部门有关政策规定进行补

贴。

第十二条 搬迁补助：

（一）征收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 18元/平方

米，实行产权调换期房安置的支付两次，实行货

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现房安置的支付一次。

（二）征收非住宅房屋，办公用房、商业、仓储

用房、生产用房等的搬迁补助费依据评估确定，

支付一次。

第十三条 临时安置补助：

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由市、县（市、区）根据

各自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确定，选择产权调换期

房安置的，低层和多层房屋过渡期不超过 24个

月，中高层和高层房屋过渡期不超过 36个月；选

择货币补偿过渡期6个月。

过渡期限自被征收人搬迁交房之月起计算。

非因被征收人原因延长过渡期限的，按照《山西

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支付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

费，以认定的面积为依据计算。

第十五条 搬迁补助费及其他补偿的具体

标准，按实际情况，每两年修订并公布一次。

第十六条 停产停业经营损失补偿：

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当事人可

以协商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计算补偿金额：

（一）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的一定比例计

算。

（二）按被征收人上一年度纳税的税后月平

均净利润计算。

（三）按被征收房屋租金收益计算。

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

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第十七条 征收住宅房屋给予下列补贴：

（一）面积补贴：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区位、权

属性质、建筑结构、用途、使用年限等因素给予适

当的面积补贴，补贴标准在征收补偿方案中确

定。

（二）被征收房屋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被征收

房屋评估单价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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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套设施补贴：被征收房屋的煤气、电

视、通信、宽带、空调移机等配套设施的补贴，依

据设施实际情况结合市场行情确定。

第十八条 签约、搬迁奖励：

根据征收期限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签

约、搬迁交房的应给予一定的奖励，逾期不予奖

励。

第十九条 各类管线（水、气、热、电力、通

讯、路灯等）需改道建设的，产权单位应先按规划

要求制定迁移方案，编制预算，并负责迁移工程

建设，迁移不得影响项目施工，项目单位按预算

的75%预付，最终以市财政投资评审和工程审计

结果结算。不再使用或废弃的，不予补偿，只按

标准计算拆除费用。

第二十条 进一步完善房屋征收领导组工

作机制，强化落实房屋征收工作，做好社会稳定

风险工作预案，对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

有效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保证社会的正常

秩序。

第二十一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依据

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务院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山西省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五年，期满自行失效。

附表：

1.《晋城市房屋征收附属物补偿指导价》

2.《晋城市房屋征收树木补偿指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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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晋城市房屋征收附属物补偿指导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项 目

围墙

地面硬化

大门

水井

水池

厕所

影壁

简易房

活动板房

室外楼梯

窑洞

护坡

地沟

猪圈

自来水管

排水管道

水泥管

玉米地青苗

菜地青苗

大棚青苗

温室青苗

蔬菜大棚

蔬菜大棚

分 类

砖围墙

铁艺围墙

混凝土硬化

缸砖硬化

花岗岩硬化

干砖硬化

铁艺大门

木大门

铁皮大门

直径2.5m以下

直径2.5m以上

混凝土

砖砌，水泥抹面

土坯

砖影壁

双墙体砖建

单墙体砖建

厚墙体砖建

单 位

m2

m2

m2

m2

m2

m2

个

个

个

m
m
m3

m3

个

个

m2

m2

m2

m2

m2

m3

m3

m2

m
m
m
亩

亩

m
畦

m
m
m
m

补偿标准（元）

80
200
100
50
150
20

2000
400
1500
1000
2000
300
200
300
200
80
300
400
300
300
240
300
300
20
50
120
1500
3000
100
200
300
200
150
50

备 注

砖砌

砖砌

石砌

结构完整

标准畦

结构不完整

注：未列项目结合市场实际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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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单位：元

附表2：

晋城市房屋征收树木补偿指导价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落叶乔木类（胸径）

常青类（高度）

灌木

花卉

草坪

规格

2cm以下

2-5cm
6-10cm
11-20cm
21-30cm
31-40cm
41cm以上

1m以下

1-1.5m
1.6-2.5m
2.6-3.5m
3.6-4.5m
4.5m以上

普通类

珍稀类

普通类

珍稀类

普通类

珍稀类

单位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盆

株盆

M2

M2

补偿标准（元）

5
15
30
100
200
400
800
10
50
100
200
400
800
10
30
20
30
20
30

说明：1.经济树木及名贵树木按上表两倍胸径的补偿价格计算。

2.成片林地按补偿价格的一半计算。

3.育苗地树木按苗圃以亩计算：20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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